附件2

承诺书
为维护本次竞争性选调工作的严肃性、公正性和权威性，确保选调过程在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的原则下进行，本人作为辅导员岗位的报考者，郑重承诺如下：

一、诚实守信，杜绝弄虚作假

1.本人承诺所提交的所有报名材料、学历证件、获奖证书、简历及填写的一切信息均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有效，绝无伪造、涂改、隐瞒、欺骗等行为。

2.本人承诺在公布结果后2-5个工作内主动提交《中共党员证明信》和《工作经历证明信》原件，如未如实提交自愿接受取消选调或录用资格的处理。
3.如因个人信息失实或不符合报考条件而产生的一切后果，由本人自行承担，并自愿接受取消选调或录用资格的处理。

二、严守纪律，维护考试公正

1.本人将自觉遵守选调方制定的各项考试（笔试、面试等）规则和纪律要求，服从考务人员的管理。

2.在考试过程中，坚决杜绝任何形式的作弊、舞弊行为，不携带违禁物品，不寻求或提供他人帮助，不参与任何有碍考试公平的活动。

三、洁身自好，抵制不正之风

1.本人承诺绝不通过宴请、送礼、安排消费活动、打电话、发短信、托关系、打招呼等任何非正当途径影响选调工作人员，干扰选调工作的正常秩序。

2.本人坚决抵制任何形式的“人情招聘”、“关系招聘”，并自愿接受社会和各方的监督。

四、端正心态，理性对待结果

本人将以健康、积极的心态参与竞争，正确对待招聘结果。如被录用，将珍惜机会，恪尽职守；如未成功，将反思不足，继续努力。绝不对选调工作人员进行任何形式的诋毁、诬告、威胁或报复。

五、接受监督，承担其他责任

本人已仔细阅读并完全理解以上承诺内容，若在招聘过程中或录用后，发现本人有违反上述任何承诺的行为，本人无条件接受招聘方作出的如下处理：

1.立即取消选调资格，若已被录用，则取消录用资格或解除聘用合同；

2.将本人的不诚信行为记入诚信档案，并通报至所在单位或院校；

3.本承诺书是选调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具有约束力，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和纪律责任。

承诺人（亲笔签名）：

年   月  日


